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資格權益及培訓辦法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700921A 號令訂定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

幼兒（以下簡稱學生、幼兒）之鑑定評估人員。 

第 三 條 鑑定評估人員，應依本辦法規定完成培訓，取得學生、幼兒鑑定評估人員證書。 

第 四 條 各該主管機關應以其主管之學校、幼兒園均能具備充足鑑定評估人員之規模，

規劃分年辦理鑑定評估人員培訓。 

            學校、幼兒園之人員得參加培訓，各該主管機關並得視實務需要，依下列各款

順序，決定該次參加培訓之人員（以下簡稱參訓人員）： 

            一、本法第五十一條第四項所定增置之編制內特殊教育教師。 

            二、前款以外之編制內特殊教育教師。 

            三、編制內並具特殊教育、輔導或心理專長之教師或教保員。 

            四、於學校、幼兒園服務之輔導、心理或相關專業人員。 

            五、具特殊教育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或教保員。 

            六、具特殊教育、輔導或心理專長之代理教師或教保員。 

            七、編制內不具特殊教育、輔導或心理專長之教師或教保員。 

第 五 條 鑑定評估人員之培訓課程及時數，學校之規定如附表一，幼兒園之規定如附表

二。 

            前項培訓課程之實施，以個案研討及實作練習為主，並得輔以課堂講述等方式

為之。 

            鑑定評估人員使用特定之測驗及鑑定評估工具者，應依該工具之相關規定完成

培訓，始得施測；其版本更新者，亦同。 

第 六 條 各該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由設有特殊教育相關系、所、院、學位學程或特殊教

育中心之大學，或特殊教育相關之機構、法人或團體（以下併稱受託機構）辦

理培訓。 

            各該主管機關自行辦理者，應訂定鑑定評估人員培訓計畫（以下簡稱培訓計

畫）；其委由受託機構辦理者，受託機構應擬訂培訓計畫，報各該主管機關核

定。 

            前項培訓計畫，各該主管機關應於開始辦理培訓課程一個月前公告。 

            培訓計畫內容，應包括參訓人員資格、人數、報名程序與期限、訓期、課程名

稱與時數、培訓合格證書之核發、撤銷與廢止及其他參加培訓人員應注意事項。 

第 七 條 參訓人員於平日上班時段參訓者，各該主管機關應核予公（差）假及排代；於

平日下班後時段、夜間或假日參訓者，各該主管機關應核予參訓人員公（差）

假及補休時數，並核予補休之課務排代。 

第 八 條 參訓人員，完成第五條第一項所定培訓課程及時數者，各該主管機關應發給證

書，並於證書記載修畢通過之課程名稱及時數；各該主管機關應互相承認證書

效力。 

第 九 條 鑑定評估人員之任務如下： 



            一、蒐集學生、幼兒鑑定安置所需鑑定評估資料。 

            二、辦理測驗評量工具之施測、計分及解釋。 

            三、彙整鑑定評估結果及撰寫鑑定評估報告。 

            鑑定評估人員必要時得出席鑑定個案審查會議並說明鑑定評估結果。 

第 十 條 本法第五十一條第四項所定增置之編制內特殊教育教師及具鑑定評估人員資格

之退休教師或教保員以外之鑑定評估人員，每人每學年評估個案，以不超過十

案為原則。 

            鑑定評估人員辦理鑑定評估時，依個案障礙類別，以觀察、訪談、施測或其他

多元方式為之；同樣能達成鑑定目的時，應以選擇最少鑑定評估方式為原則。 

第 十一 條 學生、幼兒申請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鑑定時，學校、幼兒園應先調配校（園）

內鑑定評估人員辧理鑑定評估。 

            校（園）內無鑑定評估人員，或待鑑定評估學生、幼兒數較多時，各該主管機

關應安排完成培訓本法第五十一條第四項所定增置之編制內特殊教育教師、其

他學校、幼兒園之鑑定評估人員或具鑑定評估人員資格之退休教師或教保員辦

理。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評估，準用前項規定辦理。 

第 十二 條 鑑定評估人員辦理鑑定評估工作，除有第三項規定情形外，各該主管機關應為

下列措施： 

            一、於校（園）內鑑定評估者，給予至少半日公假及課務排代。 

            二、至他校（園）或幼兒園新生入園鑑定評估者，給予至少一日公差及課務排

代，並支給跨校鑑定評估費新臺幣四百元及交通費。 

            三、採用鑑定評估工具施測者，依其實施之測驗給予施測費。 

            四、鑑定評估人員撰寫鑑定評估報告，每份給予至少新臺幣一千一百元。 

            前項個案鑑定評估安排於平日下班後時段、夜間或假日進行者，各該主管機關

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依鑑定評估人員辦理鑑定評估時數，給予補休及其

課務排代。 

            本法第五十一條第四項所定增置之編制內特殊教育教師辦理鑑定評估，應核予

公差假及支給差旅費，並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支給施測費；具鑑定評估人員資

格之退休教師或教保員辦理鑑定評估，依第一項規定支給交通費、施測費及報

告費。 

第 十三 條 鑑定評估人員辦理鑑定評估時，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遵守鑑定評估人員及鑑定評估相關專業倫理。 

            二、對測驗工具本身應妥善保管，不得有影印、拍照及其他洩漏內容之行為。 

            三、對鑑定評估對象，應客觀、正確蒐集多方面資料互相佐證，避免進行不必

要之評量。 

            四、對鑑定評估對象、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應予以尊重，不因其種族、

性別、語言、社會背景、身心障礙或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有所歧視。 

            五、鑑定評估報告及其相關資料，應予保密，不得無故洩漏。 

            鑑定評估人員違反前項規定者，由各該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查處。 



第 十四 條 為協助鑑定評估人員順利執行鑑定評估工作，各該主管機關應完備相關特殊教

育行政支持網絡及提供充足之鑑定評估工具，供鑑定評估人員使用。 

第 十五 條 鑑定評估人員執行鑑定評估作業績效優良者，於每學年結束後，得由各該主管

機關核定敘獎事宜。 

第 十六 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具各該主管機關所定鑑定評估人員資格者，繼續有效，各該

主管機關並應互相承認其效力。 

第 十七 條 本辦法關於幼兒園之規定，於社區、部落及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準用之。 

第 十八 條 本辦法除第十二條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施行外，自一百十四年八月

一日施行。 

 


